泽州县公安局2026年度行政检查
工作计划

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健全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段、以重点监管为补充、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，打造“三无”“三可”营商环境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深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制定2026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一、工作目标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“简政放权、依法监管、公正高效、公开透明”的原则，转变监管理念，创新监管方式，通过随机抽查的方式和信息化手段，将我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纳入制度化、规范化轨道。
二、工作计划
(一)抽查任务
对旅店业、煤矿企业、爆破从业单位、保安从业单位及保安培训单位、九小场所、废旧金属业、刻章业、机修业、寄递物流业实行“双随机”抽查。
具体事项:
1.对旅馆治安管理的指导、监督。对旅店业行业的检查，营业执照(登记证)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,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。
2.对煤矿企业、爆破从业单位的监督检查。对民用爆破物仓储情况、爆破从业单位有关制度情况、爆破从业单位作业情况的检查，营业执照(登记证)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。
3.对保安服务公司、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的及对保安培训单位的监督检查。
4.对九小场所的监督检查。针对九小场所的消防情况的检查。
5.对废旧金属业的监督检查。针对其收购情况、登记情况等进行的检查。
6.对寄递物流单位的监督检查。针对辖区寄递、物流企业落实“三项”制度等情况的检查。
(二)抽查原则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坚持全面覆盖、规范透明、分级分类、问题导向、协同推进的原则，聚焦全过程公正监管，创优“三无”“三可”营商环境，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。推行“清单之外无抽查”，推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、信用监管和日常监管深度融合。
(三)抽查方式
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，依法对检查对象进行检查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开检查结果的监督检查活动。若检查人员与抽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，应依法回避。
(四)抽查比例和频次
法律法规规章对执法检查有规定的，按规定实施，法律法规规章和省厅规范性文件没有规定的，抽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辖区内行业场所经营单位的3%，部门随机抽查频次原则上每年不少于2次，跨部门联合抽查根据牵头单位统一部署实施。
三、工作要求
(一)提高思想认识
随机抽查工作制度是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的重要举措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切实转变监管理念，密切协调配合，健全工作机制，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，统筹推进，确保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顺利开展。
(二)加强宣传培训
[bookmark: _GoBack]强化人员培训,不断提高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。治安、网安、环食药侦等部门要加强对执法检查人员的专业培训，不断增强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、业务素养和执法能力。进一步加强“双随机”监管工作的宣传，引导行业主体诚信守法经营。
(三)严格落实责任
在开展随机抽查工作中要进一步增强规范执法意识，公平、有效、透明地进行事中事后监管，切实履行法定监管职责。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行为，要依法依规严格惩处，及时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